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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整个监管逻辑看，监管层出台政策新规旨在倒逼银行暴露未被监控的金融风
险，并对未来的资本管理提出更精细的要求，同时放松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。

文  |  明明

引导处置不良 缓解非标压力
7 号文：

2 月 28 日，银监会印发《关于调整商业银

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》（银监发[2018]7

号，下称 7号文），明确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

由 150%调整到 120%～ 150%，贷款拨备率监管

要求由2.5%调整到 1.5%～ 2.5%。

由于拨备覆盖率为贷款损失准备与不良贷款

之比，贷款拨备率为贷款损失准备与贷款总额之

比，很明显，下调拨备监管要求意味着减小分子，

也就是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。贷款损失拨备在银

行的报表中属于成本项目，如果银行能够达到要

求，就可以将原本属于成本项目的贷款损失准备

从成本项转为利润科目，在业务收入一定的情况

下净利润会增加，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。

差异化监管 减轻回表压力
回顾历史，早在2016年2月财新网就报道“监

管研究降低拨备覆盖率至120%”，但直到两年后

银监会才正式发文全面下调拨备监管要求，这实

质上体现了我国监管层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。

原拨备覆盖率 150%和贷款拨备率 2.5%的

监管要求对于贷款分类明确、资产质量高的银行

来说略显苛刻，但考虑到整个银行系统不良贷款

激增的大环境下，松动拨备要求可能会积累系统

性金融风险，从而维持原有政策，稳中求进，体

现了防控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。

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自 2015 年以来不断

攀升，从 2015 年 3月的 1.39% 上升至 2016 年 9

月的 1.76%，得到控制后平稳下降至 1.74%，监

管层才下调拨备要求。

当不良信贷在大局上得到有效的控制并逐步

企稳后，下调拨备监管要求，鼓励银行暴露被隐

蔽的金融风险，腾出资源处置不良资产力度，真

正反映资产质量，最终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

险的政策目标。在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之后，信贷

额度得到释放，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。

7号文要求各级监管部门按照同质同类、一

行一策原则，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。

所谓“同质同类”是指，各机构监管部门原则上

应制定相应类别机构的差异化实施细则并及时印

发实施。“一行一策”则是指，各机构监管部门

和银监局按照本通知和实施细则，进一步明确单

家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。

差异化监管对不同情况不同类型的银行更有

针对性，旨在引导风险分类结果准确、利用贷款

损失准备积极主动处置不良贷款以及资本充足率

高的银行，适度下调贷款损失准备，减小拨备压

力，提高盈利能力，增加资本实力。反之，对于

不良贷款违规虚假出表等掩藏风险以及资本充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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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不达标的银行，则不得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

要求。这体现了监管政策日趋灵活，避免“一刀

切”的监管原则以及大力处置不良资产的决心。

自 2017 年以来，政策出台密集程度以及银

行系统监管强度是前所未有的，其监管政策主要

围绕银行同业、表外、资管业务等影子银行领域。

在持续的监管高压背景下，此时降低拨备覆盖率、

贷款拨备率等监管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利

润增长压力、缓解银行净资本补充压力。

具体表现为，受资管新规、理财新规等重磅

监管文件陆续落地的影响，尚未到期的非标资产

对应的银行理财产品持续到期，发行同类新产品

又不符合新规要求，到期不能续作，因而表外理

财对接的非标资产面临回表问题，银行资本金承压。

7号文要求“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

利润不得用于发放奖金，不得增加分红，确保因

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留存在银行，保

持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基本稳定。在其他因素不变

的情况下，不能将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而节约的

支出用于降低信贷成本率。”这意味着增加的净

利润会进入到未分配利润或一般风险准备科目，

从而补充净资本，可减轻非标回表压力。

支持信贷增长 不宜过度乐观
降拨备能够促进非标回表，而非标资产大多

以贷款形式回表，或将不断推升贷款需求，间接

支持信贷增长。由 2018 年 1月金融统计数据可

知，人民币贷款余额 123.03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

13.2%，国内经济向好。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明

显复苏，对信贷的需求也不断增加，预计 2018

年信贷规模将保持稳健增长，信贷额度紧张问题

也将有所缓解。

另外，总体来看监管对贷款增长比较支持，

而且回表也符合监管方向，所以贷款额度的约束

并不是一个强约束。在利率高企、企业信用债融

资受阻的情况下，银行信贷额度进行了调整以支

持实体经济，信贷规模增速受到托底。在 2018

年实体经济稳增长的目标要求下，信贷支持仍然

不可或缺，在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可能性不大的背

景下，信贷扩张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同时，也要注意到，由于税负的存在，净资

本或净利润的增长与拨备的减少并不是完全相等

的，即净资本的增加需由拨备的减少减去税负部

分。而拨备的减少是不确定的，一般贷款损失准

备的转回都要向银监局报备。而监管当局降低拨

备要求旨在支持处置不良资产，如因其他理由大

量转回贷款损失准备很可能不被允许。

此外，财政部于 2017 年 4月发布了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》，

在境内外同时上市或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准则

编制财报的企业，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

境内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分别自 2019 年 1月

1日和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该准则将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由原先的“已

发生损失法”修改为“预期损失法”，以反映未

来可能发生的信用损失，提高了银行计提拨备的

基数。虽然大部分银行于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

行，但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过渡期截止日期为

2019 年 6月 30日，所以在非标大量回表前，新

会计准则通过增加拨备计提基数减少了净利润，

资本金承压。考虑到以上因素，银行大幅度下调

拨备的可能性较小，不宜对下调拨备补充资本金

作乐观预期。

从整个监管逻辑看，监管层出台政策新规旨

在倒逼银行暴露未被监控的金融风险，并对未来

的资本管理提出更精细的要求，同时放松对贷款

损失准备监管要求，缓解非标回表的资本压力，

平稳过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，稳健推进以提高

银行资产质量为核心的战略，在未来转型轻资

本、提升资本管理效率或将成为银行业的核心竞

争力。

（作者系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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